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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中市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評議書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府授教秘字第 1100289197號 

申  訴  人：鄧惠如 

出生年月日：民國 OO年 OO月 OO日 

身分證字號：OOOOOO 

服務單位及職稱：OOOOOO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通訊住址：OOOOOO 

原 措 施 機 關 ：OOOOOO 

申訴人不服臺中市政府 OO局 OOO年 OO月 OO日 OOO字第

OOOOOO號書函，提起申訴，本會依法決定如下： 

主   文 

申訴有理由。 

原措施不予維持，臺中市政府 OO局應依本評議書意旨，於 3個月內

另為適法之處分。 

事   實 

一、 申訴人之申訴意旨略以： 

(一) 申訴人 OOO年 3月 19日在臺中市政府陳情平台陳情「OOO職

場霸凌問題」，OO局 OO室 4月 6日即在陳情平台網站上回覆

處理結果，卻在 4月 8日 OO室 O股 OOO及 OOO到校來訪問

申訴人及校長。申訴人於過程中提供多項間接證據以供參考，但

來訪人員卻以錄音未錄到「OO散播謠言」的直接證據做結論，

未做任何案件相關人員或證據的調查，似乎所偏袒。申訴人深感

「OO」、「OO」身分不對等的差別待遇。錄音內容是申訴人與

OO面談時，OO要求要錄的，OO當然會避談相關說詞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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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二) 綜上，OO局 OO室未依「臺中市政府及所屬各機關學校員工職

場霸凌防治與申訴作業注意事項」處理申訴人之陳情案件。 

(三) 希望獲得之具體補救: 

請 OO局 OO室 O股依臺中市政府及所屬各機關學校員工職場

霸凌防治與申訴作業注意事項規定辦理申訴作業。 

二、原措施機關說明意旨略以： 

(一) OOO年 3月 22日申訴人以 1999電話專線，反映「OOO職場

霸凌問題」，並要求電話回復。經臺中市政府 1999話務中心，交

辦本案（案號：OOO-OOO)，臺中市政府 OO局 OO室爰於

OOO年 3月 31日下午 4時 40分許，依申訴人之要求，電話聯

絡回復申訴人。申訴人表示期待與學校積極溝通，OO局遂聯繫

學校並配合申訴人之課務，安排 OOO年 4月 8日下午 3時，派

員至學校協助申訴人與學校溝通。之後依循程序進行結案，結案

後於 OOO年 4月 6日於臺中市政府陳情平台登錄回復內容。 

(二) 嗣後 OOO年 4月 1日再次接獲申訴人以 1999電話專線反應要

求，「OO區職場霸凌問題要求承辦公文答覆相關事宜」（案號：

OOO-OOO)，臺中市政府爰再以 OOO年 OO月 OO日 OOO

字第 OOOOOO號書函回復申訴人。 

(三) OOO年 4月 8日，申訴人由臺中市 OOOO工會 OOO陪同，與

學校 OO、OOO主任以及臺中市政府 OO局 OOO、OO室 OOO

等人與會，惟申訴人希望 OO離席，之後共 5人參與溝通會議。

會議中，申訴人自述其於 OOO年 12月許詢問 O師，獲 O師點

頭，申訴人解讀申訴人指涉 OO為散播其影印全校假卡之造謠

者，惟嗣後 O師否認，且寄發存證信函予申訴人。爰此，實難



3 

 

謂 OO為傳言製造者之證明。又經學校詳查，無申訴人影印全校

假卡之情，且未聽聞 OO散播申訴人影印全校假卡一事。爰此，

是否有「OO散播謠言」實難以斷定。 

(四) 就申訴人之陳情，臺中市政府 OO局係依據陳情案件作業要點辦

理，並依申訴人之要求，以電話、公文方式回復辦理情形，內容

係有關事件之敘明與申訴人所欲了解之法令，併予闡明，此回復

內容皆非具體措施，僅屬觀念通知。 

(五) 臺中市政府 OO局依相關規定辨理申訴人陳情案件，申訴人如欲

提出職場霸凌申訴，當依注意事項規定，檢具事證，向所屬學校

具名提出，如涉及霸凌者為學校首長，應向具指揮監督權限之上

級機關提出。本案據調查，申訴人無影印全校假卡，亦未聽聞

OO散播申訴人影印假卡、OO學校教師們未聽聞並討論此案，

爰實難判斷何人為本案霸凌者及被霸凌者。且申訴人未明確表示

要依注意事項提起申訴、霸凌者為何人。臺中市政府 OO局難以

給予申訴人建議，依注意事項提起申訴，仍宜由申訴人依客觀事

實及主觀感受後，依其自由意志提起職場霸凌申訴。 

理   由 

一、 按「申訴有理由者，申評會應為有理由之評議決定；其有補救措

施者，並應於評議書主文中載明。」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組織及

評議準則第 30條第 1項分別定有明文。 

二、 申訴人以臺中市府 1999電話專線陳情疑似校園職場霸凌，臺中

市政府 OO局 OO室，因申訴人未依臺中市政府及所屬各機關學

校員工職場霸凌防治與申訴作業注意事項（下稱職場霸凌注意事

項），明確表示要提出霸凌申訴，並未認定為霸凌申訴案件，遂

依陳情案件作業要點之規定處理申訴人陳情，並派員至學校訪談

後，認定學校並無申訴人指稱「影印全校假卡」等情，並提供職

場霸凌注意事項之規定，函復申訴人，固非無見。 

https://law.moj.gov.tw/LawClass/LawAll.aspx?pcode=H0010003
https://law.moj.gov.tw/LawClass/LawAll.aspx?pcode=H001000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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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 惟查，職場霸凌注意事項第 5點第 1項前段、第 6點第 2項、第

4項分別規定「被霸凌者或其代理人，得於發生職場霸凌事件時

起一年內，以言詞或書面提出申訴。」、「以言詞提出申訴者，

各機關受理時應作成申訴紀錄，並載明前項各款事由，經向申訴

人或代理人朗讀或使閱覽，確認其內容無誤後，由其簽名或蓋

章。」、「申訴書或申訴紀錄不符前三項規定者，應通知申訴人

或其代理人補正。」查，申訴人 OOO年 3月 22日以臺中市政

府 1999專線電話陳情時，已明確表示「希望提供具體處理辦法，

並投訴學校 OO職場霸凌」，此有卷附 1999話務中心案件交辦

單可稽，申訴人以言詞提出職場霸凌申訴，應堪認定。申訴人雖

未提出書面申訴，然依上開規定，受理申訴之行政機關，應依法

通知申訴人補正後，組成申訴處理調查小組進行調查，並將調查

結果作成書面函復申訴人。原措施機關未依職場霸凌注意事項辦

理申訴作業，而逕依陳情案件作業要點函復申訴人，容有未洽，

申訴人之申訴有理由。  

四、 申訴人及原措施機關之其他主張及舉證，核與本件申訴之結果並

不影響，爰不逐一論述，併此敘明。 

五、 據上論結，申訴人之申訴有理由，爰依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組織

及評議準則第 30條決定如主文。 

 

中 華 民 國 1 1 0 年 1 0 月 1 日 

主席 OOO 

 

如不服本評議書議決，得於本評議書送達次日起三十日內向「教育部

中央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」提起再申訴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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